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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上 海 开 放 大 学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
上海市监察委员会驻上海开放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

沪开大纪〔2023〕2 号

上海开放大学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

关于加强协同监督的工作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推动纪检监察

专责监督与职能监督协同发力，推动各类监督贯通融合、充分发

挥监督治理效能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

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党委（党组）落实全面从

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等规定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作为专责监督机关，

发挥“监督的再监督”作用，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

职责，加强对所辖范围内党组织、领导干部以及行使公权力的公

职人员遵守党章党规党纪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贯彻执行党的路

线方针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应严格执行各项监督制度，加强职

责范围内监督工作，既加强对本部门的内部监督，又强化对相应

管理领域的日常监督。

第四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加强学习，准确掌握职责范

围内监督政策及要求，正确理解监督工作内涵，树立大局意识，

夯实思想和理论基础，准确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，既做强单体，

把每一项监督做扎实、做到位；又坚持系统集成、深度融合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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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联动，释放监督整体效能。

第五条 学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通过推动构建日常信

息互通共享、重大信息通报、联席会议会商、专项监督协作、问

题线索移交、成果综合运用等工作机制，促进监督贯通，增强监

督合力，提升监督实效。

第六条 建立日常监督信息互通共享机制。各职能部门应及

时准确全面地掌握职能职责范围内的日常监督信息，对履行监督

职责中收到的问题反映、发现的难点问题、风险隐患等，及时研

究分析、处理处置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加强信息交流、互联互

通。

第七条 建立健全重大信息通报机制。通报一般采取召开专

门会议形式进行。通报各职能部门重大专项工作开展情况、重要

改革进展情况、可能影响全局的重要敏感舆情、突发事件和群体

性事件等。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适当范围内予以通报。

第八条 建立协同监督联席会议制度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协

同监督联席会议，分享监督工作经验，通报监督发现的问题，研

究协同解决的措施，布置近期监督重点等。会议一般由纪监综合

办公室负责召集，党委办公室，组织部、统战部，宣传部、教师

工作部，审计室，财务部、招标办，后保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

加。根据工作需要，会议可通知有关学院、部门负责人参加。

第九条 根据全面从严治党任务要求，聚焦“一把手”和领

导班子监督以及群众反映强烈、日常监督发现的突出问题，结合

学校党委年度“三张清单”，组织开展专项监督工作，形成“主

责部门牵头、相关部门协助”的协同监督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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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违规问题，各监督主体应按照

职责权限及时进行处理。如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应及时向纪

监综合办公室进行移交。纪监综合办公室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属

于其他监督主体职责范围的问题，应按规定及时转办。

第十一条 各监督主体在监督过程中应强化问题整改和成果

运用，做好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坚持举一反三、标本兼治，注重建

立健全制度机制和完善管理流程，堵塞风险漏洞，提高管理的规

范化水平。纪监综合办公室对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或整改不到

位情况，提出纪律检查建议或监察建议，通过督促召开专题民主

生活会、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，督查督办、推动整改。

第十二条 各监督主体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增

强协同抓好监督工作的政治自觉、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；要坚持

实事求是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，不得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；要

严格遵守组织纪律、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。

第十三条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

督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或产生恶劣影响的，将严格按照《中国共

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中

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及学校有关规定，视情节轻重，对有关责任

人进行追责问责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由纪监综合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

中共上海开放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

上海市监委驻上海开放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7 日


